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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横渡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   知

各村委会、镇直各单位：

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办要求，结合本镇实际，经研究制定《横渡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应急处置预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台县横渡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0日

横渡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
应急处置预案
 为防止青少年儿童突发溺水事故发生，确保各部门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，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根据上级相关精神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订本应急预案。 
一、组织领导 

横渡镇成立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安全管理办公室。村委会要成立由村委会主任担任组长，有关人员参与的防溺水安全工作组织机构，并召开防溺水专题安全工作会议，认真分析防溺水安全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，对防溺水安全工作进行全面细致的部署。
二、事故预防 

各单位要结合实际，根据青少年儿童的生理特点，开展安全教育及管理工作，切实杜绝溺水死亡事故的发生。 
(一)对青少年儿童加强游泳安全教育，各学校要充分利用班会、板报、橱窗等多种形式教育青少年儿童不到河边、塘边玩耍，不得私自下河游泳，如确须到游泳场所游泳的，必须有家长或监护人带领到符合卫生条件的游泳馆。 
(二)让青少年儿童掌握有关防溺水、自救等知识，在紧急情况下，会进行简单的自救(互救)。 
(三)教育青少年儿童:单身一人不外出在水坑、水塘、水库、河流等水域游泳;身体患病不游泳;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后，不立即游泳; 水况不明的水域不游泳;恶劣天气不外出游泳;下水前不做准备活动不游泳。
(四)在村里水塘、河泊等易发生溺水事故的部位应设置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。对学校周边、青少年儿童上下学途中的水坑、水库、池塘、河流、深井等水域的安全隐患开展一次详细的排查，要求驻地村在水域处显要位置设立警示标志，在事故多发地驻地村设立义务监督管理员，确保学生安全。 
(五)建立好专项教育资料建档工作。发放《关于加强青少年儿童安全教育致家长的一封信》，对青少年儿童安全提出具体要求，并与家长、青少年儿童签订安全责任书。 
三、应急处置
(一)报告程序:各单位一旦发现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，应在第一时间组织施救并按程序报警，请求110、120救助;同时将信息逐级上报到横渡镇党委、政府和教育局。报告内容要简洁明了，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事故类别、初步判断事故原因、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情况。 
(二)组织救援:各村出现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，要立即组织人员施救，少年儿童和不会游泳者不可贸然下水营救。溺水者救起后，要清除口鼻 喉内异物，排出溺水者胃肺部水，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;如有伤者，应及时就近送医院救治，并在第一时间通知溺水者家长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救护。 
(三)事故处理:各村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时，应当按照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等，及时实施救助，并进行妥善处理。 
(四)信息发布:在事故(事件)原因未查清之前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相关信息。事故(事件)处置进展情况及原因由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公布。 
四、本预案由横渡镇政府制定并负责解释。 
五、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



